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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于2013年2月22日收

到贵州省物价局《行政处罚决定书》（黔价处[2013]1号）。该决定书认为：贵州茅台

酒销售有限公司对全国经销商向第三人销售茅台酒的最低价格进行限定，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四条的规定。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四

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给予处罚，限贵州茅台酒销

售有限公司自收到该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二亿四千七百万元人民币上交国库。 

 

特此公告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2 月 23 日 


